
Ａ

股简称：中国中冶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６１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份累计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１４０１．９

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２４．２％

，其中海外合同人

民币

１０４．８

亿元。

７

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５

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如下：

单位

：

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１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

公司

天府新区

＂

三纵一横

＂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元华路南延

线市政道路工程

（

Ｃ

标段

）

１５．５

２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

限公司

成都市中心城区缓堵保畅

“

两快两射两环

”

项目二环路东

段改造工程

ＥＰＣ２

合同段

８．０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３８．２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１．７％

４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硅钢冷连轧技术改造连退机组

８．７

3

中冶交通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盘锦市林丰路北段

（

含林丰路大桥

）

工程

6.0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１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合营企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及本公司网

站。

一、合营企业成立的概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建设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项目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公司与中

国铁投及其它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蒙西华中铁路公司。 董事会宣布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与中国

铁投及其它发起人订立发起人协议，据此，订约方已同意设立蒙西华中铁路公司，初始注册资本将为人民

币

１０

亿元，后续预计将达到人民币

５４０

亿元。待蒙西华中铁路公司设立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蒙西华中铁

路公司

１０％

的股权，中国铁投将持有

２０％

的股权，其它发起人（共

１４

家）将持有

７０％

的股权。蒙西华中铁路

公司将作为项目法人开展蒙西至华中铁路项目的策划、工程建设和生产经营。

二、发起人协议主要内容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发起人： （

１

）本公司

（

２

）中国铁投

（

３

）其它发起人

发起人会议：发起人会议为临时机构，由发起人成立并由中国铁投主持，为筹建过程中蒙西华中铁路

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经营范围： 以最终核准的营业执照记录为准，蒙西华中铁路公司经营范围将主要包括工程建设、运输

经营、集疏运等业务；煤炭、设备、物资采购及销售、咨询服务等。

总投资额及注册资本：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新建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信道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发改基础〔

２０１２

〕

１９９

号），蒙西至华中铁路预计投资估算将为人民币

１

，

５３９．７

亿元，其中人民币

５４０

亿

元将由蒙西华中铁路公司的发起人以出资注入资本金的形式筹集。

蒙西华中铁路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将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 由各发起人于发起人协议签署后

１５

个工

作日内以现金出资。其中中国铁投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２

亿元，占

２０％

，本公司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１

亿

元，占

１０％

，而其它发起人（共

１４

家）的出资金额共计人民币

７

亿元，占

７０％

。

根据前述国家发改委批复的蒙西至华中铁路预计投资估算总额， 预计蒙西华中铁路公司的注册资本

后续将增加到人民币

５４０

亿元，由各发起人于三年内按以下安排分期缴纳，其中中国铁投的出资金额为人

民币

１０８

亿元，占

２０％

，本公司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５４

亿元，占

１０％

，而其它发起人（共

１４

家）的出资金额

共计人民币

３７８

亿元，占

７０％

。

股份转让： 蒙西至华中铁路建设期间，发起人不得转让或质押任何蒙西华中铁路公司股份。

董事会成员：蒙西华中铁路公司董事会将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一名将由本公司提名。蒙西华中铁

路公司董事会主席将由中国铁投推荐。

三、董事意见

本公司董事认为发起人协议的条款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且属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

体利益。

四、订立发起人协议的理由

蒙西至华中铁路煤运信道工程线路北起东乌铁路浩勒报吉站，途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陕西

省榆林、延安地区、山西省运城地区、河南省三门峡、南阳地区、湖北省襄阳、荆门、荆州地区、湖南省岳阳地

区，终点到江西省吉安，铁路全长

１８３７

公里。

蒙西至华中铁路项目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也是“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规划、铁路“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等国家专项规划中的煤运通道重点建设项

目。该项目是连接蒙陕甘宁能源“金三角”地区与鄂湘赣等华中地区，是“北煤南运”新的国家战略运输通

道，是衔接多条煤炭集疏运线路、点网结合、铁水联运大能力、高效煤炭运输系统和国家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西华中铁路公司将由发起人设立以建设和经营蒙西至华中铁路。 投资建设蒙西至华中铁路有利于

本公司打造蒙陕特大型煤炭生产及转化基地，保证蒙陕基地商品煤外运；有利于构建本公司高效营销物流

体系，整合开发铁路沿线市场，提高本公司核心竞争力。

五、订约方的一般资料

本公司主要在中国从事煤炭生产、销售及贸易、焦炭经营、煤炭开采设备制造及其它相关业务。

中国铁投为一家于中国成立的有限公司及主要从事铁路投资。

其它发起人为煤炭、电力及铁路建设投资领域的

１４

家中国大型企业。

六、释义

「

董事会

」

指 本公司董事会

「

中国铁投

」

指 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

「

本公司

」

指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其

Ｈ

股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

股份代号

：

０１８９８

），

其

Ａ

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

股份代号

：

６０１８９８

）

「

董事

」

指 本公司董事

「

本集团

」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

蒙西华中铁路公司

」

指

蒙西华中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

以最终核准的营业执照所记录的名称为

准

），

一家即将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蒙西至华中铁路

」

指

构建蒙西至华中地区的铁路煤运通道项目

，

将由蒙西华中铁路公司承

建和经营

「

国家发改委

」

指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其它发起人

」

指

除中国铁投及本公司

，

发起人协议项下的其它

１４

家发起人

的统称

「

中国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

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

发起人

」

指 本公司

、

中国铁投及其它发起人的统称

「

发起人协议

」

指

本公司与中国铁投及其它发起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就成立蒙西华中

铁路公司而订立的发起人协议

「

人民币

」

指 人民币

，

中国法定货币

「

股东

」

指 本公司股东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发布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星期二）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公司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两项议案应以特别决议作出，需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真登记请发送

传真后电话确认）。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４１３

；投票简称：常发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每

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进行申报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对议案

１

、

２

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２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０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增加一个

＂

总议案

＂

，对应的委托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

＂

总议案

＂

和

各议案都进行了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若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若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流程如下：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

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

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

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

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 股东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

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

进行相应操作。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路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六、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２３７０１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９－８６２３５６９１

联 系 人：刘训雨、王少华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１７６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建东村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２

、《股东登记表》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本人已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说明：

１

、请委托人对授权受托人表决的议案进行选择，并在相应的意见格内打上“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

效。

２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二：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名称或姓名

：

股东账户

：

持股数

：

出席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日期

：

股东签名或盖章

：

注：股东参会登记表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４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报告厅（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周四）

１４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决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

，会期半天；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

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报告厅（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财务顾问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对控股子公司扬州泰达

３

亿元信托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向控股子公司扬州泰达提供

３

亿元借款的议案

（六）关于解租现有办公场所并承租新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议案（一）、（二）和（三）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议案（六）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３．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２．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邮政编码：

３０００４２

；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联系人：谢剑琳女士、王菲女士。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５２

；投票简称为：泰达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每一议案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

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对控股子公司扬州泰达

３

亿元信托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向控股子公司扬州泰达提供

３

亿元借款的议

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解租现有办公场所并承租新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６．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通过交易系统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

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上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议案二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二）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股东获

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

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三）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

使对会议议案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帐户卡：

法人股东单位（盖章）：

授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９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４９．５３％

的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向本公司提交了

《关于提请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临时提案》，提议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审议一项临时提案，即《关于公司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

银行燕京支行申请十六亿元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此项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时在北京海淀

区丽亭华苑酒店三层会议室召开。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通知中载明了本次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议程、出席对象、参加会议办法等

事项。 后公司发布了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该补充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７６

，

１４２

，

００１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８．６２％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６

人，董事刘希模先生、王少武先生、王爱

明先生，独立董事刘守豹先生、梁积江先生出差未能参加会议；监事会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２

人，监事胡仕

林先生、秘勇先生、李波女士出差未能参加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因公司董事长刘希

模先生不能亲临主持，按照《公司法》第

１０２

条的规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杨文侃先生主持

会议。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审议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议 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修订

《

北京首

都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

的议案

８７６

，

１４２

，

０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关于修订

《

北京首

都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

的议案

８７６

，

１４２

，

０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

东回报规划

８７６

，

１４２

，

０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关于公司向北京首

开商业地产有限公

司转让铂郡商业项

目等八处物业的议

案

８７５

，

８７０

，

００１ ９９．９７％ ２７２

，

０００ ０．０３％ ０ ０

通过

５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北京城市开发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向建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伍亿元

信托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８７６

，

１４２

，

０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关于公司为北京城

市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向北京银行

燕京支行申请十六

亿元开发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８７６

，

１４２

，

０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注：上述第

４

项议案《关于公司向北京首开商业地产有限公司转让铂郡商业项目等八处物业的议案》，

因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在商业地产公司担任董事及高管，此项转让构成公司关联交易。但该项转让与公司所

有股东之间不构成关联关系，因此该议案表决中，没有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会议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玉栓律师、 吴团结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A/H

）：

000063/763

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1240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有媒体报道香港

Union Eternal Engineering Limited

（以下简称

"Union Eternal"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

法院（以下简称

"

香港高院

"

）申请对本公司及全资附属公司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兴香港

"

）

进行破产清算。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报道说明如下：

2012

年

8

月

15

日， 本公司及中兴香港分别收到

Union Eternal

代表律师向香港高院提交的清算申请书

的副本， 涉及事项为

2008

年至

2011

年本公司及中兴香港与

Union Eternal

在香港的工程服务合作，

Union

Eternal

认为本公司和中兴香港分别存在

2,376,379.89

港币和

669,828.80

港币应支付该公司的款项未予支

付，因此要求清算本公司和中兴香港。但本公司和中兴香港对函件中所指款项的金额以及是否达到支付条件

与

Union Eternl

存在分歧。

本公司认为上述案件属于一般的工程款项支付纠纷，本公司将根据香港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应对，本公司

认为上述案件不会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2-057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2

月

8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银民破字第

2-4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广夏（银川）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从

2012

年

2

月

29

日起，重整计划由债务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执行，管理人监督。

本公司将认真执行重整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01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

2012-038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合并

暨主体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 日收到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深圳鹏城

"

，公司聘任的

2012

年审计机构）书面通知，经深圳鹏城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国富浩华

"

）协商一致，深圳鹏城被国富浩华吸收合并。合并后，深圳鹏城全部从业人员和业务

进入国富浩华，深圳鹏城将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清算、注销法人主体。 关于深圳鹏城与国富浩华合并事项

已获得财政部复函同意。

鉴于本次合并已构成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就重新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事宜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王晗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

任其他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同意其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同

时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对王晗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18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08

月

16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

21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董事长庄文海先生

6.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07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刊登了《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00,579,081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1.80%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分红规划

>

（

2012

年

-2014

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0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0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土地竞拍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在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的额度内与战略合作伙伴以联合竞买方式参与土地

竞拍，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全权处理土地竞拍及后续合作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0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2

年

07

月

31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詹俊忠、游东亮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19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漳发建设

"

）与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

南花都

"

）、海峡（福建漳州）花卉集散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花卉集散中心

"

）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海

峡（漳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金所

"

）签署装修工程合同：

（

1

）由漳发建设承接东南花都花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施工，工程合同价款为

25,000,000

元。

（

2

） 由漳发建设承接花卉集散中心交易、 管理中心及其附属工程的建设施工， 工程合同价款为

9,431,

373.18

元。

（

3

）由漳发建设承接海金所办公营业场所的装修工程，工程合同价款为

1,302,522.12

元。

鉴于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海峡（福建漳州）花卉集散中心有限公司、海峡（漳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

公司为控股股东福建漳龙实业有限公司附属企业，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于

2012

年

03

月

27

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2

年

05

月

29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03

月

30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1

）、《关于预计

201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5

）及

2012

年

05

月

30

日刊登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

2012-012

）。

截止本公告日，漳发建设与东南花都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71,147,075.78

元，与花卉集散中心累计

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26,497,074.92

元，与海金所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302,522.12

元，均在

2012

年预

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内。

二、合同主体介绍

（一）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阿头

注册资本： 叁仟伍佰万圆整

住 所： 漳州市芗城区县后路后埕

10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总承包，市政工程、空间膜结构工程、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设

备安装工程、公路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

房地产信息咨询。

截止

2012

年

06

月

30

日，漳发建设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3,385.78

万元，净资产为

4,629.08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6,465.08

万元，净利润

1,098.07

万元。

（二）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连升

注册资本： 伍仟万圆整

住 所： 漳浦县官浔镇溪坂村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旅游景区开发管理、展览服务、花卉种植销售、游乐园经营（涉及前置许可审批项目除外）；房

地产开发。

截止

2012

年

06

月

30

日，东南花都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3,308.23

万元，净资产

-3,361.50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183.67

万元，净利润

-1,653.56

万元。

（三）海峡（福建漳州）花卉集散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洲文

注册资本： 叁仟万圆整

住 所： 漳浦县官浔镇溪坂村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园艺植物培植、销售及种植技术服务；绿化工程服务；园艺器材销售；农业生产技术开发、转让

和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品的货物、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

补

"

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物流（不含运输）、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

截止

2012

年

06

月

30

日，花卉集散中心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940.98

万元，净资产

2,069.80

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5,678.18

万元，净利润

-266.36

万元。

（四）海峡（漳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连发

注册资本：壹亿零伍佰万圆整

住 所： 漳州市龙文区步文镇迎宾路供销大厦西座

6

楼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金融资产交易服务（涉及前置许可审批项目除外）

海金所目前尚处于筹建阶段，还未产生收益。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漳发建设与东南花都签署《施工合同》，由漳发建设承接东南花都花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施工。

1．

工程地点：漳州市漳浦县官浔镇

2．

合同工期：

2012

年

10

月

18

日完工。

（二）漳发建设与花卉集散中心签署《施工合同》，由漳发建设承接花卉集散中心交易、管理中心及其附属

工程的建设施工。

1.

工程地点：漳州市漳浦县长桥镇

2.

合同工期：

60

日历天。

（三）漳发建设与海金所签署《施工合同》，由漳发建设承接海金所装修工程的建设施工。

1.

工程地点：漳州市芗城区胜利东路与新华东路交叉路口

2.

合同工期：

80

日历天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筑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订立合同。

工程质量标准：符合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达到合格标准。

材料和工程设备提供：由漳发建设提供工程建设所需的各种材料和工程设备。

定价政策：参照漳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统计数据，建筑工程下浮

11%

。（市场价格均是参照各系统工程

招标情况的平均下浮比例为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与独立第三方的定价一致。

工程结算方式：

①

按月支付工程进度款，支付金额为当月完成工程量的

80%

；

②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

付至合同价款总额的

90%

；

③

工程结算审核定案，工程资料完整归档后

15

日内支付至审核后工程造价总额

的

95%

；

④

余

5%

为质保金，缺陷责任期满

30

天内退还。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发建设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漳发建设正常业务经营活动的需要， 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亦

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详见

2012

年

03

月

30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预计

2012

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5

）。

七、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 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27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披露了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详情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近日，公司收到了宝应县人民政

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现公告如下：

1

、证书编号：宝国用（

2012

）第

4603

号；

2

、土地使用权人：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3

、座落：开发区金湾村、黄塍镇大陆村；

4

、地类（用途）：工业用地；

5

、使用权类型：出让；

6

、终止日期：

2062

年

7

月

5

日；

7

、使用权面积：

349,561.2

平方米；

8

、颁发单位：宝应县人民政府；

9

、颁发时间：

2012

年

7

月

19

日。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7

日


